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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 

112.04.19 日經本校第 352 次行政會議通過 

壹、依據    

依據「菸害防制法」及教育部 112 年 2 月 21 日臺教綜(五)字第 1122100159 號函辦

理。  

貳、目的 

為培養學生自主健康管理的良好習慣，透過校內、外各項宣導活動，防制吸

菸行為及類菸品（如電子煙）等危害，維護及促進全體教職員工生健康，建立無

菸校園環境。  

參、實施方式  

一、訂定校園菸害防制計畫，由專責人員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工作，菸害防制推動小

組人員編組詳如附件 1。 

二、營造無菸環境  

（一） 對於教職員工生、入校訪客確實宣導禁菸規範，包括於校園出入口明顯處標

示全校禁菸，另於訪客入校管制作業之時機提供禁菸資訊。 

（二） 校內委外廠商、施工人員、場地租用者，簽約時列入禁菸要求相關規定，例

如接獲通報人員違規吸菸時，學校得逕向衛生單位舉發。 

（三） 加強住宿生之宣導。 

（四） 制定懲處規定，評估訂定改過銷過相關機制，引導學生戒菸或減少吸菸行

為。 

（五） 主動巡查吸菸熱點，包括依違規熱點、時段調整巡查時間、路線、建立檢舉

管道及研議運用監視廣播系統等。 

（六） 強化校園周邊防制措施，向衛生單位申請劃設無菸人行道或公告為禁止吸菸

場所。 

三、菸害防制教育 

（一）公告或連結菸害防制教育、無菸環境、戒菸教育資源網站；運用現有菸害防

制資訊，融入通識相關課程，並透過課程教育方式，加強菸害防制，以建立

良好生活習慣，戒除不良嗜好，維護身心健康。  

（二）透過各系班級導師、教官對有吸菸行為之學生加以柔性勸導，勸導無效者則

聯繫家長，以期共同協助輔導。 

（三）辦理戒菸輔導教育:依吸菸師生需求、文化與觀點制定策略，開設多元戒菸

班、結合諮商輔導單位給予關懷等。 

（四）連結校外資源:連結醫療院所、衛生單位資源，轉介至醫療院所戒菸門診等，

或邀請校外戒菸師資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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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規定 

（一） 權責 

1. 對於校園內吸菸者，全校師、生均有勸阻權利或義務，得勸阻吸菸行為或向相關

單位舉發。 

2. 受理舉發（單位）：學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教職員工（人事室、總務處）、校

外人士及廠商（總務處、藝文中心)。 

（二） 罰責 

1. 學生於校園內吸菸（含電子煙），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學院部學生核予記小過乙

次;高職及國中部學生核予記大過乙次。 

2. 若非上述條件違反本校禁菸之規定，經勸導不合作者，得依「菸害防制法」逕行

舉發。 

肆、預期效益  

（一）建構友善校園環境，共創無菸校園。   

（二）發展學生族群拒菸及戒菸之個人技巧。  

（三）提供教職員工生多元、可近戒菸服務。  

伍、本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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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菸害防制推動小組人員編組表  

職稱 單位 職務 職掌 

主任委員 校長室 校長 負責督導本校菸害防制各項工作執行之責。 

副主任委員 秘書室 主任秘書 襄助主任委員綜理菸害防制工作。 

執行長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襄助主任委員綜理菸害防制工作。 

委員 教務處 教務長 協助推展菸害防制教育工作。 

委員 總務處 總務長 

1.負責入校洽公、外包廠商之菸害防制教育宣導。 

2.校門入口處設置禁菸標示、校園周邊校外區域劃

設禁菸區、無菸人行道等。 

委員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運用相關管道向境外生宣導規範。 

委員 藝文中心 主任 
負責場館人員、場地租借單位及外包廠商之菸害防

制教育宣導。 

委員 圖書資訊中心 主任 
設置本校「菸害防制」網站（如：菸害防制教育相

關法令、活動等。） 
 

委員 人事室 主任 教職員工違反校園禁菸規定之處理。 

委員 各系/兩團 
系主任/ 

團長 

1.針對於教學場所吸菸者，應依菸害防制法相關規

定予以勸阻。 

2.配合學務處宣導有關之「菸害防制教育」，協助

推動校內菸害防制相關管制措施。 

3.協助學生違反校園禁菸規定事件之處理與輔導。 

委員 通識中心 主任 協助推展菸害防制教育工作。 

委員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組長 

1.協助推展菸害防制工作業務。 

2.協助衛保組辦理學生菸害防制教育與宣導活動。 

3.校園巡查，勸阻、糾舉違規吸菸者。 

4.學生違反校園禁菸規定事件之處理、協調。 

5.規劃校園菸害防制巡邏稽查工作。 

 

委員 
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 
組長 

1.建立常態性戒菸諮詢及轉介服務機制。 

2.協助學生戒菸教育及相關衛教。 
 

委員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組長 

運用學生社團、系學會組織推展菸害防制之規劃與

指導。 

委員 
學務處 

諮商輔導組 
組長 

瞭解教職員生吸菸行為成因，開設減壓技巧等訓練

班，以利輔導教職員生面對生活壓力與挫折。 
 

幹事 
學務處 

衛生保健組 
業務承辦人 菸害防制實施計畫之修訂與執行。 

 


